
川市监函〔2023〕524 号

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做好企业分支机构便利化登记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市场监管局，省局相关处（室、局）、直属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复制推广营商环境创新试点

改革举措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35 号）、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营商环境对标创新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川办发

〔2022〕68 号）要求，省局决定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起，在全

省实施企业分支机构便利化登记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在全省经营主体登记注册规范化、标准化、便利化不断提升

的基础上，实施全省统一的企业分支机构便利化登记工作，解决

各地登记不规范、标准不一致等问题，为企业提供更加高效、便

利的登记注册服务，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，为我省经济发展创造

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。

二、工作举措

（一）推行登记（备案）管理。简化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

手续，除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领域外，对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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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在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以外开展经营活动，属于同一县

（市、区）级登记机关管辖的，登记机关可依企业申请办理分支

机构登记（包括公司、非公司、个人独资、合伙企业以及农民专

业合作社的分支机构），或线下增加（减少）经营场所“一照多址”

备案，免于办理分支机构登记。对企业办理跨县（市、区）迁移

登记的，登记机关应同时为其办理减少企业“一照多址”经营场所

备案（相关提交材料见附件）。

所在地市（州）人民政府关于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管理办法对

“一照多址”备案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（二）优化提交材料申请。根据隶属企业授权事项（经营范

围、负责人任免等），允许被授权人履行隶属企业职责，在相关资

料及文书上签字、盖章。在授权有效期内，该授权文件可重复使

用。通过线上办理企业分支机构登记，提交隶属企业营业执照的，

可采取上传隶属企业营业执照或通过核验电子营业执照的方式免

于提交。

（三）便利分支机构退出。对隶属企业已注销却未办理分支

机构注销登记，导致分支机构无法注销的，已注销企业有合法继

受主体的，可由继受主体依有关规定申请办理注销登记；已注销

企业无合法继受主体的，由隶属企业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

的股东（出资人）申请办理注销登记。对通过“一照多址”方式申

请经营场所备案的，企业办理注销登记后，经营场所备案同步注

销，无需另行提交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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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登管结合建设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办理经营场

所“一照多址”备案的，按职责做好后续监管，做到登管衔接，提

升事中事后监管效能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部门配合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，

强化组织领导，扎实推进企业分支机构便利化登记工作。及时调

整线上线下办事指南、材料清单、样本表格等，保障改革举措有

序开展。

（二）注重宣传引导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媒

介做好政策解读，及时回应社会关注的问题，使公众全面了解推

行企业分支机构改革带来的便利和相应的责任，引导企业自主选

择适用的登记模式。

（三）及时总结经验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在改革推行过程中

要及时收集反馈意见，不断优化改革成效，确保改革经验取得实

效，对工作开展过程中的问题及时报省局登记注册处。

联系人：登记注册处 陈洋；电话：86158352

附件：1．企业经营场所备案提交材料

2．企业经营场所备案申请书

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10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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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20日印发


